南政办〔2026〕13号

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安市噪声

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雪峰开发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南安市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方案》已经市政府第98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6月23日

（此件主动公开）

南安市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方案

一、前言

为建立健全南安市噪声污染防治管理体系，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声环境质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等有关法律、标准和规范，结合南安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二、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南安市中心城区范围，即：溪美街道、柳城街道、美林街道、省新镇、丰州镇、霞美镇等三镇三街道行政边界围合区域，总面积为351.55平方千米。其中，针对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的划定，重点在美林街道（洋美村、福溪村、庄顶村、梅亭村、美林社区）、柳城街道（帽山社区、柳东社区、新华社区、金街社区、桑林村）、溪美街道（中山社区、湖新社区、白沙崎社区、长兴社区、溪美社区、彭美社区、湖美社区）城市建成区开展。

三、划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二）《“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环大气〔2023〕1号）

（三）《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四）《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

（五）《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1055—2019）

（六）《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七）《泉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行动方案（2023—2025年）》

（八）《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部分条款部门职责分工的通知》（泉政办〔2022〕46号）

（九）《泉州市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工作指南（试行）》（参照执行，下文部分文本简称“工作指南”）

（十）《南安市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2018 年）》

（十一）《南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四、划定原则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噪声敏感区域是指用于居住、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的建筑物为主的区域。本报告划分原则如下：

（一）现状优先。以用地、建筑物分类和分布现状为优先依据，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和年度国土调查成果等确定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
（二）边界清晰。充分利用行政区边界、交通线路、地形边界等划分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边界。

（三）便于管理。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应便于城市噪声污染防治管理。

（四）适时调整。根据区域城建开发、建筑物实际使用功能调整等情况，适时进行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调整。
五、划定结果

按照“工作指南”相关要求，确定南安市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23个，划定结果见附件。

六、划定说明

（一）本次划分以2024年度的国土调查成果为基础，结合最新遥感影像图及现场调研结果进行划定。

（二）划定区域范围内已明确用地性质分类，但尚未建设地块，本次划分按照其最新使用功能进行划分。

（三）本次划分工作重点针对声环境功能区划范围内学校、医院、机关团体、已明确边界的住宅小区等区域进行划分。

七、管理规定

（一）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条、第八十八条有关规定执行。

（二）部门职责根据《泉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行动方案（2023—2025年）》《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部分条款部门职责分工的通知》（泉政办〔2022〕46号）中涉及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相关条目进行职责分工。

（三）涉及违法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第八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八条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四）针对本次划定工作暂未划入且经查证属于噪声敏感建筑物的区域，可参照上述文件中相关管理条目进行管理。

（五）若因建筑物属性、用地性质或规划发生根本变化可实施动态修编，原则上不超过5年调整一次，调整程序参照划分方法执行。

（六）本方案未尽事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等相关规定执行。

（七）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

附件：1．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统计清单

2．南安市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分布图

3．南安市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分布图（局部放大图）

附件1
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统计清单
	集中区
编号
	集中区域名称
	单元边界
	集中区域面积km2

	JZQ001
	源昌文昌里区域
	南安市第七中学西侧边界→源昌文昌里小区北侧边界→学园中路→源昌文昌里小区南侧边界
	0.1578

	JZQ002
	南安一中江北校区区域
	环城西路→南安一中江北校区北侧边界→学园中路→成功大道
	0.1282

	JZQ003
	南安市医院江北院区区域
	江北大道→西溪→成功大道→环城西路
	0.1765

	JZQ004
	中骏云景府区域
	柳美北路→中骏云景府北侧边界→中骏云景府东侧边界→中骏云景府南侧边界
	0.1332

	JZQ005
	保利香槟公馆福溪安置房区域
	福庄路→府前大道→福中路→江北大道
	0.3108

	JZQ006
	中骏小区区域
	江北大道→中骏雍景湾、美景湾、愉景湾、南安第九小学边界
	0.2650

	JZQ007
	西溪半岛第十小学区域
	江北大道→会展北路→西溪
	0.2837

	JZQ008
	龙润湾美交通运输局区域
	柳美南路→滨江景观路→江北大道→东三路→成功街
	0.2540

	JZQ009
	滨江小区区域
	美林路→滨江路→柳美南路→成功路
	0.1497

	JZQ010
	新华社区区域
	南大路→成功路→西溪支流
	0.1609

	JZQ011
	柳南小区金街社区区域
	南大路→西溪支流→普莲路→柳南中路
	0.2178

	JZQ012
	柳城小学邮电新村区域
	普莲路→成功路→柳美南路→柳南东路
	0.1697

	JZQ013
	中骏四季家园区域
	南大路→柳南中路→普莲路
	0.1499

	JZQ014
	鹏峰中学区域
	鹏峰中学边界
	0.1050

	JZQ015
	实验中学源昌名都城区域
	北山→名都城小区北侧边界→环城西路→名苑路
	0.2189

	JZQ016
	南安市人民政府南安一中区域
	长安街→环城西路→新美路→溪美街→新华街
	0.4498

	JZQ017
	湖新社区区域
	柳城路→新华街→中山街→南大路→湖中路
	0.2062

	JZQ018
	南安市医院区域
	环城西路→长安街→新华街→环城西路
	0.1806

	JZQ019
	双塘小区新华电力新村区域
	环城西路→新华街→柳城路→柳南西路
	0.2904

	JZQ020
	北山小学区域
	柳中路→北山→名苑路→环城西路
	0.1408

	JZQ021
	建发中骏源昌小区区域
	柳中路→环城西路→环城西路→新华南路
	0.2053

	JZQ022
	柳城中学区域
	新华南路→北山→柳中路
	0.2497

	JZQ023
	世贸璀璨天玺小区区域
	柳中路→新华南路→环城西路→二环路
	0.3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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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市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分布图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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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市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分布图（局部放大图）
市直有关单位：市发改局、教育局、工信局、公安局、资源局、住
建局、交通运输局、文体旅局、应急局、城管局，生态环境
局。

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6月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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